
 1

國立嘉義大學 101 學年度第 4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會議紀錄 
 

時間：102 年 5 月 28 日（星期二）下午 1 時 30 分 
地點：本校蘭潭校區行政中心 4 樓瑞穗廳、民雄校區行政大樓 2 樓簡報室、新民

校區管理學院 4 樓 414 會議室（視訊會議） 

主席：邱義源校長                               記錄：許鈵鑫 
出席人員：蔡渭水副校長、吳煥烘副校長(請假)、徐志平教務長、劉玉雯學生事務長、

劉啓東總務長、林翰謙研發長、李瑜章國際長、李安進主任秘書、陳

箐繡館長(林彩玉組長代)、洪燕竹主任、陳碧秀主任、丁志權院長、劉

榮義院長、黃宗成院長、周世認院長、柯建全院長、黃承輝院長、陳

淳斌主任(李佩倫組長代)、陳政見教授（民雄校區）、蔡樹旺副教授（民雄校區）、蔡

忠道教授（民雄校區）、潘治民教授(請假)、黃光亮教授、林金樹教授、艾 群教

授、章定遠教授、朱紀實教授、吳子雲簡任秘書、張 雯組長(公差)、謝竺

均同學、林明謙同學(請假)、林晉賢同學(請假) 
列席人員：教務處招生組鄭榮輝組長、研發處楊弘道組長 
 
壹、主席報告 

   感謝各位委員對校務發展的關心協助，並推動許多具前瞻性的規劃工

作。本校於 4 月下旬至 5 月初剛完成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實地訪評，評鑑過程

各系所呈現出幾年來努力的成果，獲得很多訪評委員的肯定與建議改進的方

向。評鑑的結果雖然須等到八月份才會有初稿書面資料公布，但針對訪談過

程與各單位的回應內容，確實需要積極並落實持續改進規劃。尤其是在院系

所的規劃，延續以往的規劃方向，將朝向「一系多所」方向進行兼顧務實與

長遠發展之規劃，更須針對 103 年至 105 年少子化衝擊預作準備。在此次評

鑑過後，透過外部委員建議改善事項及內部共識的凝聚，做好危機因應工作，

更希望藉由因應危機過程創造出轉機與特色。往後校務發展工作仍扮演關鍵

且重要的功能，希望各位校務發展委員能集思廣益並多多提供建言，共同構

築更好的發展規劃平台，謝謝大家。 

貳、宣讀上次會議決議事項暨執行情形（請參閱議程附件 1，頁 5-7） 
 提案一：本校「博物館化嘉大校園」規劃案。 
 決  議：請農學院景觀學系籌組校內專案小組，以嘉義大學校園規劃案為主體，

將四個校區納入規劃範圍，搭配教學卓越計畫「四季與人生」內涵，豐

富動、植物農場、植物花卉、自然景緻及校園人文規劃內容，並估算經

費需求，於規劃案內容完成後，再提案至校園規劃小組會議討論。 
    ◎執行情形：目前執行中工作項目為：(1)基地調查(2)環境課題整理(3)初步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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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研擬，規劃案預定於 103 年 1 月前完成。 
 決定：請農學院景觀學系多蒐集資料，並請校園規劃小組會議作全面性規劃，洽

悉。 
 

參、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 103 學年度系所增設、整併、更名、停招（減招）、裁撤案，提請 審

議。 
說明： 

一、 103 學年度提請增設、更名、裁撤系所如下表，請參閱。 

項次 102 學年度系所名稱 103 學年度後之系所名稱 備註 

1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學士

班、進修學士班、碩士班、

碩專班。 

體育學系學士班、進修學士

班、體育學系體育與健康休閒

碩士班、體育學系體育與健康

休閒碩專班。 

經 102.3.20 院務會議通過

該學系之碩士班及碩專班

名稱為體育學系體育與健

康休閒碩士班、碩專班。 
※依教育部規定學士班須

滿 3 年才同意更名，經查

該學系 101 年更名尚未

滿 3 年，且又提報博士班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博

士班)尚待核定中。 

2  農學院外籍生全英文授課農業

科技碩士學位學程。 

原提報 102 學年度招生，經

教育部於 102 年 3 月 18 日

臺教高(四)字第 1020034386
號函示，於 103 學年度總量

提報作業時一併報部。 

3 微生物與免疫學系碩士班  自 102 學年度起已無在學生

提請同意裁撤 

4 獸醫學系進修學士班  自 102 學年度起已無在學生

提請同意裁撤 

二、 另，因本校現有之獨立研究所(教育行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數理教育研

究所、觀光休閒管理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所)日前因系所評鑑致整併時

程稍微延遲，現已積極進行中，俟有具體成效後，再次召開校務發展委員

會審議，以符合行政程序。 

決議： 
一、本案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碩士班、碩專班更名，配合教育部相關規定，

暫予撤案，餘依相關行政程序提報。 
二、有關獨立研究所整併規劃，為依程序審議通過後提報教育部，原定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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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日校務會議時間如能延後，配合提報教育部最後時程(7 月 3 日)，調整

為 6 月 11 日召開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原則上於 6 月 21 日召開校務會議。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 103 學年度日間學制各學系招生名額案，提請 審議。 

說明： 

一、 102 學年度日間學制（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各學系招生名額(請參

閱議程附件 2，頁 8-9)，請參閱。【103 學年度增設系所特殊管制案，如

獲教育部同意增設，請同意於總量下協商調整，並提校務會議審議】 

二、 103 學年度提報特殊管制案計有： 

1.獸醫學系臨床獸醫學碩士班。 

2.景觀學系碩士班。 

3.財務金融學系碩士班。 

4.教育行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博士班。 

5.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博士班。 

三、 教學專業國際碩士學位學程若獲准同意設立其名額為教育部核定之外加

名額。 

決議：原則通過，俟教育部通知公文，在核定招生名額內作調整。 

 

※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 103 學年度進修學制進修學士班、碩士在職專班招生名額案，提請 審

議。 

說明：103 學年度進修學制進修學士班、碩士在職專班招生名額(請參閱議程附件

2，頁 8-9)，請參閱。 

決議：原則通過，俟教育部通知公文，在核定招生名額內作調整。 

 

※提案四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本校經管國有房地下路頭段(嘉農新村)，擬規劃興建「嘉大會館」，提請 審

議。 

 說明： 

一、本校前獲「國家資產經營管理委員會」同意保留使用之國有建築用地、宿

舍及眷舍房地，所提活化利用之興建計畫，計有下路頭段(嘉農新村)、太

平段(嘉師二村)、山下段(嘉師一村)及新富段(忠義街宿舍)等 4 案。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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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行政院 100 年 5 月 6 日院授財產接字第 10030004821 號函修正「國有

不動產清理活化作業計畫」肆、一規定，其範圍為經管單筆或毗鄰合計超

過 500 坪（1650 平方公尺）之國有建築用地，新富段因面積未達 500 坪，

其興建計畫案未受列管。另，山下段(嘉師一村)因嘉大附小徵詢本校撥用

作為游泳池用地事宜，將提校務會議審議，本校現行受列管者，為下路頭

段及太平段，合先敘明。 
二、依據教育部 102 年 3 月 5 日臺教秘(一)字第 1020024670 號函說明二略以：

「貴機關學校經管之國有建築用地活化作業，應於 3 個月內向財政部申請

變更為為非公用財產或擬具使用計畫送本部審議，未於 3 個月內申請辦理

者，應查明業務主管人員及承辦人員疏失責任，予以議處」。本校乃依據

102 年 2 月 26 日 101 學年度第 1 次校園規劃小組會議決議事項重新擬定

使用計畫，將依規定於 5 月底前報部。 
三、本案下路頭段原計畫為興建創新育成中心、職務宿舍及學生宿舍。考量原

興建計畫規劃事隔多年，已不符本校現行需求，經檢討變更計畫後依校園

規劃小組決議建議，下路頭段將朝興建實習旅館、創新育成中心及本校校

友會館進行。 
四、規劃興建之「嘉大會館」，係因應都市發展及社會經濟脈動，結合本校與

觀光休閒業產學界合作需求，該會館規劃為地上八層地下一層建築物，包

含實習旅館、嘉大校友會館、創新育成中心、會議中心、交誼廳及餐廳、

店鋪、健身房等，提供多元服務之場地。 
五、本案經提 102 年 5 月 22 日 101 學年度第 2 次校園規劃小組會議審議通過，

檢附「嘉大會館」規劃報告書（請參閱議程附件 3，頁 10-53）及相關資

料（請參閱議程附件 4，頁 54-74），供卓參。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本校經管國有房地太平段(嘉師二村)，擬規劃興建「嘉師二村學人宿舍」，

提請 審議。 

 說明： 

一、本校太平段原計畫為興建職務宿舍及學人宿舍，考量原興建計畫規劃事隔

多年，其內容已不符本校現行需求，經檢討變更計畫後，並提 102 年 2 月

26 日校園規劃小組討論，依會議決議建議，太平段段將朝興建學人宿舍進

行。 
二、規劃興建之「嘉師二村學人宿舍」，係因應本校教職員住宿之便利，並針

對其地段之商業性質，有助於本校研發及實習產品之發表與展售，結合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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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實習產品展售中心，規劃為地上五層建築物。一層為實習產品展售中

心，二至五層為學人宿舍，分為單房間及多房間宿舍，各計 52 戶及 8 戶。 
三、本案經提 102 年 5 月 22 日 101 學年度第 2 次校園規劃小組會議審議通過，

檢附「嘉師二村學人宿舍」規劃報告書（請參閱議程附件 5，頁 75-108）
及相關資料（請參閱議程附件 6，頁 109-112），供卓參。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六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本校經管國有土地山下段 78-6 地號(嘉師一村)，嘉大附小擬申請撥用作

為興建游泳池用地，提請 審議。 

 說明： 

一、依據嘉大附小 102 年 4 月 24 日嘉大附小總字第 1020001647 號函暨教育部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2年 4月 19日臺教國署秘字第 1020031415號函辦理。 
二、上開土地本校原計畫興建學人及學生宿舍，因受限本校經費及本校已撥用

國產局嘉義市民國路建物一棟，並規劃及整修為學生宿舍，目前學生宿舍

已無迫切性。 
三、嘉大附小因興建游泳池需要，擬撥用本校山下段 78-6 地號（2334 平方公

尺）土地，於 102 年 4 月 24 日來函徵詢本校意見。 
四、本案經提 102 年 5 月 22 日 101 學年度第 2 次校園規劃小組會議審議通過，

將再提本校校務會議審議。檢附相關資料（請參閱議程附件 7，頁

113-114），供卓參。 
決議：照案通過。 
 

肆、臨時動議(無) 

伍、主席結論(略) 

陸、散會（下午 2 時 30 分） 


